附件  
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及绩效目标公告表
	县（市、区）、
市直园区
	金额
（万元）
	绩效目标

	
	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船山区
	20.2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安居区
	58.64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射洪市
	65.67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蓬溪县
	25.74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大英县
	19.71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遂宁经开区
	10.04
	对符合条件的购置农机进行累加补贴；累加补贴应补尽补。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。
	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。

	合计（万元）
	200
	
	
	





